
附件 2：

立达设计奖·国际大学生校园设计大赛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度聚焦行业顶尖资源、应用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有机

融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守正创新，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主导，以

创新性、专业性、应用性为基础，着力打造以“产学研”结合为特色

的国际大学生设计品牌年度盛会，汇聚海内外优秀设计资源，挖掘、

培育新生代原创设计力量，展示青年学子设计才华，激发校园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引导创意设计贴近时代、融入校园、绿色可持续，提高

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推动设计教育的纵深发展。

第二条 比赛旨在促进高校设计类专业教育改革，加强院校之间

相互交流，培养具有较高艺术与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

意人才。为高校师生提供展示自我，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大赛组委会设秘书处，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秘书处设

在上海立达学院。秘书处职责如下：

1）审议、修改大赛章程和评审规则。

2）协商决议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3）筹集办赛经费。

4）议决其它未尽事宜。



第四条 大赛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委员会由教育界、

企业界专家组成。各参赛学校可推荐候选人进入专家库。专家委员会

职责如下：

1）保证大赛的真实性、专业性。

2）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3）评审参赛作品。

4）公平公正对待所有参赛者提交的作品。

第三章 参赛资格和作品提交

第五条 全球高等学校在校生、毕业五年内的毕业生均可参赛。

第六条 接受学生个人参赛，需注明学校。

第七条 可以由学校统一组织报名，填写和提交作品及报名表。

第四章 评审办法

第八条 综合专家评审成绩及网络投票，评选出优胜作品。

第九条 三级评选

1）初选：个人参赛可直接注册报名提交作品。若以学校为单位

参赛，则内部初选作品后，直接进入专家评选环节，赛事期间可使用

PC端登录赛事官网报名，完成报名及作品上传工作。

2）初评：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



3）终评：专家评审 70%+企业家评审 30%，评选出立达设计奖大

奖、金奖、银奖、铜奖、推广大使奖、杰出设计师奖、优秀指导教师

奖和优秀组织奖。

第十条 按照获奖情况，分别颁发证书、奖金，根据实际评选，

可空缺。

立达设计奖大奖 （1名） 奖金 2万元+证书

金奖 （3名） 奖金 1 万元+证书

银奖 （6名） 奖金 0.5 万元+证书

铜奖 （50 名） 奖金 0.1 万+证书

推广大使 （10名） 奖金 0.1 万元+证书

杰出设计师百强 100 位 杰出设计青年 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奖 证书

优秀组织奖：授予学校，依据参赛校对大赛的重视程度、作品数

量质量、宣传报道（学校官网、官微及时转发大赛动态、报道赛事组

织情况、获奖情况等）、组织工作规范度等标准评选。

第五章 公示与举报

第十一条 大赛对获奖作品予以公示，公示期 7天。

第十二条 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接受实名举报（不受理匿名

举报），填写反馈表，并提供举报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接到实名举报后组委会进行核查，如核实作品有抄袭、

侵权或其他不当行为，将取消获奖资格。



第六章 作品要求

第十四条 作品不得包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内容，

不得包含涉及与性别、宗教相关的歧视性内容，不得侵犯他人隐私，

如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后果均由参赛者承担。

第十五条 为保证评审公正，作品展示部分不允许出现学校、作

者姓名及其他赛事标识等，一经发现将作扣分处理，情节严重者取消

参赛资格。

第十六条 作品提交后，不得修改作者姓名、顺序、指导老师信

息，允许更正个别错字。

第十七条 组委会不退还参赛作品，请投稿人妥善保管。

第十八条 参赛作品及海报，建议使用组委会提供的 Logo 在右

上角标注。

第十九条 禁止赛事内一稿多投，即同一件作品在同一届赛事内

只容许投一次，如有违反，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第七章 知识产权

第二十条 参赛者在报名时应当提供真实个人资料，大赛组委会

对作者身份的真实性不作实质性审查，但是个人资料失实将会失去其

作品获奖、发表机会。

第二十一条 参赛者提交的作品不得侵犯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权、

商标权或其他权利，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习俗。凡涉及



抄袭、剽窃等行为的，均由参赛者本人承担一切后果，与主办单位及

组委会无关，并且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第二十二条 非命题大类参赛作品的署名权及版权归参赛者所

有。

第二十三条 社会公益类和企业命题类赛事的作品署名权归参

赛者，版权以每个公益赛事、命题赛事具体要求为准。

第二十四条 参赛者同意无偿提供并授予大赛组委会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权利：

1） 组委会拥有所有参赛作品的复制、发行（纸质及数字）、出

租、展览、培训、放映、网络信息传播、录音录像等权利，不再另付

费用。

2） 组委会可将参赛作品及点评、教师参赛微课作品、电子读物

等上传至相关资源库，供教学参考。

第二十五条 获奖者可使用《立达设计奖大赛》获奖称谓，无须

征得组委会同意。

第二十六条 大赛组委会拥有赛事最终解释权。

    请认真阅读上述条款，一经报名参赛，即表明参赛者同意并遵守本章

程条款。


